
新《土地管理法》允许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为发展乡村产业，促进乡村

振兴，盘活农村土地经济价值提供了有利条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文件指出要适应农村人口老龄化加剧形势，加快建立以居家为基础、社区

为依托、机构为补充的多层次农村养老服务体系。“鼓励村集体建设用地优先用

于发展养老服务。进一步盘活森林、草原、湿地等自然资源，允许集体经济组织

灵活利用现有生产服务设施用地开展相关经营活动。鼓励各类社会主体参与生态

保护修复，对集中连片开展生态修复达到一定规模的经营主体，允许在符合土地

管理法律法规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依法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坚持节约集约

用地的前提下，利用 1－3%治理面积从事旅游、康养、体育、设施农业等产业开

发。”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是什么？哪些土地才是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怎么审批？

1、农村集体建设用地

农村集体土地建设用地，是指乡（镇）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村个人投资或集资，

进行各项非农业建设所使用的土地。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分为宅基地、经营性建设用地、公共设施和公益性建设用地

三类。

1、宅基地——是指集体内农民住房及周边附属设施，一般为非经营性用地。

宅基地是农村集体组织按照一定标准无偿分配给本集体成员的，用于建设住宅和

厨房、厕所等设施的土地及庭院用地。包括建了房屋的土地、建过房屋但已无盖

物不能居住的土地以及准备建房用的规划三种类型。

2、经营性建设用地——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是具有生产性、经营性、

服务性质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使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

的农村建设用地，兴办企业或者与其他单位个人以土地使用权入股、联营等形式



共同举办企业所使用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主要包括：经营行宅基地、商业用地、

产业用地三大类。

3、公共设施和公益性建设用地——农村公共设施和公益性建设用地是指提

供公共服务的各种公益性设施用地，如：提供教育、医疗、交通、文化娱乐等服

务、主要为村中小学、卫生站、村委会办公室等。

2、村集体建设用地的报批程序

一、办理条件：

项目用地申请单位具有申请集体建设用地资格；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

镇规划（国土空间规划）；占用耕地的，已落实耕地补充措施；符合国家的土地

供应政策；

土地界址、地类、面积清楚，权属无争议；申请用地面积符合建设用地标准

和集约用地的要求；建设项目经过发改委等部门审核同意；占用林地已经林业主

管部门审核同意；存在违法用地的，已依法查处。

二、集体建设用地审批程序：

1、项目立项——用地单位到区、县发改部门办理建设项目立项手续，取得

项目审批（核准、备案）文件；

2、规划审批——用地单位到区、县自然资源或规划建设部门办理项目规划

批准文件，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规划设计要点、规划部门审定的建设项目

规划平面布置图；

3、签订用地协议——用地单位与集体土地所有者和原使用者签订使用集体

建设用地的协议，或取得集体土地所有者和原使用者书面同意；

4、用地申请——用地单位携相关材料，向所在区、县的自然资源分（县）

局提出用地申请；



5、勘测定界——自然资源分（县）局开具勘测定界联系单，并根据规划批

准用地范围勘测定界；

6、审核报批——自然资源分（县）局对是否符合土地利用规划和用地条件

进行审核，审核同意后报所在区县人民政府审批；

7、核发证书——区县人民政府批准后，自然资源分（县）局核发用地批准

通知书，用地单位凭用地批准通知书等相关资料，申请集体建设用地土地登记，

办理《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证》；

8、上报备案——供地完成后，自然资源各分（县）局应上报市局备案，并

在（各）建设用地全程跟踪管理系统《集体建设土地使用》中录入有关供地情况。

本文综合整理自网络，相关报批手续以各地实际情况为准，仅供参考。


